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专项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环保”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水处理设备系统集成中心项目”的变更事项进

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电环保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873 号文核准，南京中电联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0万股，扣除发行费用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38,606,176.60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于 2011年 1月 27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1)第 10259号《验资报告》

验证确认，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入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拟变更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用途

之一的“水处理设备系统集成中心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投资总额 14,632.40

万元，建设地点为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诚信大道 1800 号。该项目主要是用于

建设水处理工艺设备（凝结水精处理系统、膜法水处理系统、废污水处理和中水

回用系统）的系统集成中心。 

三、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和投资进度的原因 

因该项目原定实施地点所处区域周边已发展成为多个居民小区，本项目建设

已不符合南京市江宁区目前的城市规划要求，造成项目建设停滞。经公司积极与

江宁开发区管委会协商确定，拟将准备受让位于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周家杆路北、

机场高速以东、家园中路以西、白塘路以南的地块中部分区域用于实施该项目（详



 

见公司2012年2月29日“关于签订投资协议的公告”），同时该项目实施方式和投

资进度做相应调整。目前正在进行各项土地规划审批手续，即将进行招拍挂手续。 

该项目变更后的实施地点紧邻机场高速和正方大道快速互通入口，交通便

捷，机场线轻轨正在建设，机场高速也正在拓宽到双向八车道，人员交通和物流

运输将更为方便，更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货物运输成本，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 

四、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具体内容 

    1、实施地点变更：原计划建设地点为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诚信大道1800

号，拟变更为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周家杆路北、机场高速以东、家园中路以西、白

塘路以南的地块内。 

    2、实施方式变更：变更前后计划投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类别名称 
原计划投资额 调整后计划投资额 

变化情况 
（万元） （万元） 

1 建设投资 8,324.90 8,324.90 不变 

1.1 工程费用 7,000.30 7,000.30 不变 

1.1.1  建筑工程费用 4,832.30 4,832.30 不变 

1.1.2  设备购置费用 2,168.00 2,168.00 不变 

1.2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707.90 707.90 不变 

1.3 预备费 616.70 616.70 不变 

2 铺底流动资金 6,307.50 1,435.50 减少 4,872万元 

3 土地受让费用及税费 0 4,872.00 增加 4,872万元 

 合计 14,632.40 14,632.40 不变 

    实施地点变更后，预计将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受让费用 4,872万元（以土地

出让公告实际价格为准），同时减少原计划铺底流动资金 4,872 万元，项目总投

资额保持不变。若项目实施过程中，本项目铺底流动资金不能满足实际投资需要，

资金缺口将通过公司自筹方式解决。 

    3、投资进度变更：因该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涉及用地竞拍、规划调整、设计

变更等因素，该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详见公司

2012 年 9 月 28 日“关于调整水处理设备系统集成中心项目建设进度的公告”）

调整为 2015年 12月 31日。 

五、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的影响和风险 



 

1、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和调整投资进度，是根据项目实

际情况适当调整，只对该项目资金使用计划中铺底流动资金进行调整，没有变更

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有利于项目顺利推进，不会对该募投项目规划的产值和利

润产生影响。 

2、本次变更，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和建设内容

不变，募集项目实施的环境及背景均无重大变化，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

形，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3、因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涉及用地竞拍、规划调整、设计变更、政府相关部

门审批等因素，目前由于尚未实施“招拍挂”程序，调整后土地的竞买具有一定

不确定性。 

六、相关审议及批准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3年 4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水处理设备系统集成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对该项目的实施地点、实

施方式及投资进度作适当调整。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3年 4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水处理设备系统集成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对该项目的实施地点、实

施方式及投资进度作适当调整。 

    3、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水处理设备系统集成中心项目实施地点、调整实施方式和投资进

度，是针对城市发展变化之后所提出的积极应对方案，是基于目前公司发展情况，

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的。本次变更符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总体需求，有利于公司

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利益的需要，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关于变更水处理设备系统集成中心建设

项目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电环保本次变更“水处理设备系统集成中心项目”

实施地点、调整实施方式和投资进度是基于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

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符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总体需求。相关变更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同

时,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华泰联合证券对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王天红                    石  丽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2013 年 4 月 18日 

 

 

 

 

 

 

 

 

 

 

 

 

 




